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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新住民事務會報第 4屆第 5次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 6月 21日(星期五)上午 8時 30分 

地點：本府 1601會議室 

主席：張召集人善政 

      (王副召集人明鉅代理前段、杜委員慈容代理後段)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紀錄：陳媺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無修正意見，會議紀錄確定備查。 

參、歷次會議決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發言摘要： 

    有關案號 112-02-08： 

    主席： 

    建議委託或補助新住民團體辦理法律相關課程或宣導，由新住

民團體邀請來臺較久的新住民、已有成就的新住民或有法律背

景的新住民子女講授法律相關課程，效果會較好且貼近新住民

需求。 

    有關案號 112-03-06： 

    主席： 

    新住民交流應分成二部分，一部分為平行橫向交流，亦即不論

新住民國籍，來到臺灣生活心路歷程的交流；另一部分為垂直

交流，如新住民團體內，有來臺較久的新住民，已有創業或相

關成就，或團體申請市府補助辦理新住民相關活動，已能有規

模且有系統持續辦理，皆可做經驗分享。垂直交流對新住民影

響力較大，要加強辦理。 

    主席裁示： 

    一、列管事項解除列管 5案，如下： 

        (一)112-03-04新住民二代職涯探索電競賽事及交流案。 

        (二)112-03-06 歷屆新住民傑出楷模交流聯誼活動籌備情

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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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13-01-01建立單一服務專線及作法，並加強宣傳案。 

        (四)113-01-02 持續安排第 4 屆第 6 次會議至第 5 屆會議

之專題報告。 

        (五)113-01-03 彙整各局處辦理新住民活動與課程資訊及

運用管道宣傳案。 

    二、列管事項繼續列管 2案，如下： 

        (一)112-02-07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113年規劃有青春期

子女之新住民家庭服務方案。 

        (二)112-02-08法律課程內容設計及拍攝影片案。 

肆、專案報告： 

    一、報告機關：教育局 

        報告主題：本市新住民學習中心及新住民母語教學運作模

式及執行概況 

        發言摘要： 

        段委員雅芳： 

        一、有關新住民學習中心課程部分，對新住民最重要的是

語文學習，也是新住民遇到最困難的事情，新住民如

何去參加這個課程及是否有效果，例如目前國小設新

住民學習中文的課程，但學習的內容在生活中是否有

幫助，學習國小的中文學習的詞彙是否生活化？建議

可調整語文學習的中文課程。 

        二、新住民需有 72 小時中文課程學習時數才能辦理國籍

歸化，但這只是上課時數，無法顯示新住民中文能力

達到的程度，目前臺灣有華語文能力測驗，如果能搭

配華語文能力測驗考試(分為 6 級)，設定達成不同級

別的時間，其中 A1 及 A2 的等級為新住民進入大學的

資格條件，讓有高中學歷的新住民，來學習語言課程，

同時又可取得進入大學的資格，提升對新住民的教育

服務。 

        杜委員金歡： 

        每年皆有培訓教學支援人員，截至 112年共計培訓 61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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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支援人員，但聘用只有 142位，未提供退出或退休的

教學支援人員數及原因。 

        教育局回應： 

        目前培訓 615 位教學支援人員，實際從事母語教學的有

142 位，其未全部投入教學現場，是因為教學支援人員待

遇部分(支領課程鐘點費用)與代理教師(月薪)不同，待遇

部分是中央政策，具全國一致性，導致教學支援人員任教

意願低，目前教育局的做法包括錄製教學支援人員的教學

影片，也就是桃園七國新聲道，盡量提供新住民教學支援

人員參與教學支援相關的工作(如教學錄影、審查委員等)。 

        主席： 

        今年國中小新住民語文開班預計突破 2,000班，教學支援

人員實際運作狀況為何？ 

        教育局回應： 

        盡量將每所學校課表整合集中，避免教學支援人員跨區路

程困擾或每間學校僅安排 1節課等情形，並提供教學支援

人員交通費用。 

        何委員學義： 

        新住民語文課程服務對象是學生，而不是教學支援人員，

盡可能提供學生需要的語文教學，教學支援人員無法與一

般受過師範大學正規師資訓練的教師比較，且教學支援人

員工作時間較彈性。 

        主席裁示： 

        一、請教育局於下次會議說明在南區設立第二個新住民學

習中心的計畫。 

        二、請教育局重新設計新住民語文學習課程，並建立語文

學習線上資料庫，於下次會議說明初步規劃方向。 

    二、報告機關：勞動局 

        報告主題：本市新住民就業服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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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摘要： 

        楊委員懷博： 

        榮民服務處有免費職訓及就業媒合，但是新住民朋友普遍

使用率偏低，請各位委員協助宣導，促進新住民就業。 

        主席： 

        勞動局與婦幼發展局可再與桃園榮民服務處討論，勞動局

主責將適合新住民的相關工作職缺整理後發行職缺電子

報(納入友善企業、友善措施、福利及待遇等資訊)，並透

過婦幼發展局協助轉發給團體及宣傳。 

        顏委員玉如： 

        一、有關會議手冊第 55 頁僅提到新住民友善企業遴選，

希望能進一步說明遴選標準。 

        二、勞動局主動做了一些措施促進新住民就業，但就業的

培力很重要是要就業，未來是否能提報訓後就業的媒

合及培訓追蹤的情況，以更有效達到協助新住民就業

的目的。 

        勞動局回應： 

        一、新住民友善企業遴選的部分，平常在協助新住民推介

就業，會瞭解哪些廠商對新住民相對是友善的，亦有

廠商會自我推薦職場友善措施，例如在公司或廠房環

境增加多國語言標示，或公司給予新住民相關福利

(如托育補助)等；另外，企業僱用新住民的比例也會

作為遴選的標準。 

        二、另有關辦理職業訓練後就業率可參照簡報第 14 及 16

頁，有提及開訓班數、參訓人數及訓後就業率，在失

業者職前訓練的部分，112 年度訓後就業率目前是

74.6%，還有班別在輔導計算中；另外，照顧服務員訓

練部分，112 年度訓後就業率較高(佔 95%)，主要是

因為結合在地的照服機構，倘新住民在訓練過程表現

不錯，後續錄取機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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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請勞動局將適合新住民的相關工作職缺整理，

規劃發行職缺電子報。 

    三、報告機關：法務局 

        報告主題：本市新住民運用法律諮詢服務概況說明 

        發言摘要： 

        張委員菁芬： 

        法務局已於報告時，口頭補充法律諮詢類型，建議未來可

以加上國籍與諮詢類型的交叉分析，作為後續至據點宣導

時，對於相關國籍做重點宣導。 

        顏委員玉如： 

        一、有關法律諮詢類型中，債權法律諮詢的需求高，建議

可以扣連列管事項(案號 112-02-08)製作法律影片，

納入相關規劃。 

        二、對於法務局廣納顧問或支援人員部分，除考量具備法

律背景人員外，建議亦可邀請已經辦理家庭暴力案件

的義務律師，因為這些義務律師有新住民家暴案件處

理經驗，會更瞭解新住民的處境。 

        主席裁示： 

        一、請法務局廣納具備法律背景(含執業律師、法律系畢

業、法律系在學學生及法律相關領域工作)之新住民

子女擔任支援人員，並參酌委員意見邀請具新住民家

暴案件之義務律師擔任顧問，以落實新住民所需的法

律服務。 

        二、請婦幼發展局將債權法律議題部分納入法律影片教材

之規劃。 

伍、業務報告 

    一、報告機關：婦幼發展局 

        報告案由：新住民事務業務第二季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洽悉。 

    二、報告機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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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案由：新住民家暴案件服務概況 

        發言摘要： 

        主席： 

        除生活適應班外，亦請教育局將新住民家庭關係及家庭暴

力等相關議題納入課程內容規劃。 

        顏委員玉如： 

        一、家防中心於本次簡報所呈現數據更為完整，亦呈現區

域熱點部分，也提出相關策進作為，業務報告提及北

區新住民學習中心目前在新住民參與情形較低，從熱

點區域中，可見桃園、八德及龜山等區域都落在北區，

建議北區新住民學習中心可規劃相關課程，以加強家

庭初級預防。 

        二、手冊資料第 82 頁提及家防中心與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的共案機制，1-4 月有 110 案轉知案，建議未來可

補充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處理方式及新住民服務需

求。 

        三、另目前針對有開案才轉到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但其

實通報進案即顯示新住民家庭有一些衝突，只是評估

協助意願低或者案件較輕微者，建議通報進案即可轉

知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啟動初級關懷。 

        婦幼發展局回應： 

        家防中心轉知案於集中篩派案過程中，具新住民身分即同

步轉知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新住民中心收案後，社工將

會同成保社工進行服務及共案評估，倘新住民當下仍處於

受暴環境，會以新住民人身安全優先處遇，並討論生活照

顧部分；倘新住民無人身安全疑慮，則針對新住民目前的

居住、經濟、子女照顧及國籍歸化等議題進行評估，並與

家防中心社工討論後續分工處遇，以利新住民獲得相關協

助。 

        家防中心回應： 

        110 案轉知案即為通報案量，短期諮詢服務後暴力樣態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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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嚴重，社工即評估不開案，40%為正式開案服務案件，轉

知案於篩派案中心如確認通報時為新住民身分，都會同步

轉知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主席裁示：請婦幼發展局於下次會議補充家防中心轉知案

的服務需求及處遇等相關情形。 

陸、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智慧城鄉發展委員會 

    提案案由：有關安排智慧城鄉發展委員會專案報告主題「本市

1999市民服務專線多語服務執行成果」窒礙難行一

案。 

    發言摘要： 

    智慧城鄉發展委員會補充說明： 

    目前通話中心在接到來電者電話時，只會針對通話內容作案件

分類，並不會進一步追問是否具有新住民身分；另 1999 專線

在 112 年 9 月 23 日起新增越南語及印尼語的轉接服務，電話

進線有語言服務需求，就會轉接到勞動局及新住民聯合服務中

心提供語言服務，轉接服務的統計數據無法取得，建請免除專

案報告。 

    主席： 

    專案報告係為瞭解各局處所提供之新住民服務措施，可依各

局處業務執行情形修正主題，建議智發會可再思考與新住民

服務相關之業務做調整。 

    主席裁示：專案報告主題於會後討論再作修正。 

柒、散會(上午 10時 40分) 


